2024年度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2024年指标调整项目1个，700套。

滇池明珠广场(三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因机场限高问题无法开工，2024年 5 月 23 日呈贡区人民政府上报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呈贡区滇池明珠广场（三期）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及资金的请示》，市政府批示同意将呈贡区滇池明珠广场（三期）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计划调整至中通世纪商务中心项目事项，要求呈贡区做好建设任务调整后对应补助资金调剂工作，确保完成呈贡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任务。中通世纪商务中心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二期）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彩云南路与联大街交叉口东南角，由昆明中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700套，总建筑面积约41267.96㎡，总投资约6190.194万元。该项目纳入2022年、2023年建设计划，于2024年6月4日获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目前700套已全部纳入分配，目前入住434户。 2024年滇池明珠广场（三期）保障性租赁租房计划调整至中通世纪商务中心（二期），原补助昆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补助资金1815.27万元调整至昆明中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2.2024年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指标项目2个，636套。

兴冶国际广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该项目位于呈贡区斗南街道彩云路与兴呈路交叉口，由云南开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461套。项目总建筑面积为4.05万㎡，总投资29520.24万元。该项目纳入2024年建设计划，于2024年5月21日获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3栋118套保租房已完成装修工程；5栋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及室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2024年5月15日、8月29日获得中央补助资金835.75万元，2024年11月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1849万元。
招商·翰林大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该项目位于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路与月华街交叉口，由昆明市呈贡区春都住房服务有限公司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175套。项目总建筑面积为7911.67万㎡，总投资3481.27万元。该项目纳入2024年建设计划，于2024年5月21日获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项目已完成装修，目前80套已纳入分配，目前入住65户。 2024年5月15日、8月29日获得补助资金317.26万元。2024年10月25日获得“以奖代补”省级资金800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是解决新市民、青年人（包括各行业产业工人、新业态就业人员、教育及医疗卫生等行业新就业大学生）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加快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对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积极支持好服务好昆明中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市呈贡区春都住房服务有限公司，加快推进项目装修改造工作。目前招商翰林大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已完成装修，其中80套已纳入系统分配，目前入住65户；中通世纪商务中心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二期）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700套已完成装修并全部纳入分配，目前入住434户。督促云南开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加快推进兴冶广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建设进度。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初安排预算资5617.28万元（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资金4817.28万元；省级补助资金800万元），实际支出5617.28万元，结合项目实际进展，拨付1815.27万元至昆明中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拨付1153.01万元至云南开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昆明市呈贡区春都住房服务有限公司；拨付省级奖补资金800万元至昆明市呈贡区春都住房有限公司；拨付中央预算内投资1849万元至云南开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项目如实申报绩效。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严格控制投资，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安全；强化资金支付管理、项目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取得更好经济、政治、社会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原则：同一尺度、同一标准下，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价工作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个步骤：定量评价以评价客体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对，测出定量评价结果。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我们于2025年2月27日收到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要求后，单位领导及时做了安排，梳理整体支出基本情况、项目支出情况；确定自评项目，根据项目基本情况收集资料、汇总数据，制定评价方案，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2.组织实施：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2025年3月5日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负责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3.分析评价：3月6日至3月20日，各事业单位及各科室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进行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的自评工作。3月21日局评价小组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评价工作，并提出工作要求，进行核实、分析，对基本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于3月27日前上报2024年各单位整体支出绩效、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下达城镇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资金为5617.28万元（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资金4817.28万元；省级补助资金800万元）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2024年城镇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资金实际支出5617.28万元（其中：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资金4817.28万元；省级补助资金800万元）。

（1）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算调整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保障性租赁住房）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建〔2022〕130 号）、《昆明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 2023 年中央城镇保障性租赁住房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建〔2023〕103号）有关要求，下达呈贡区滇池明珠广场（三期）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2022、2023 年中央补助资金 1815.27 万元，其中 2022 年1481 万元、2023 年 334.27 万元。两笔款项专项用于滇池明珠广场(三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滇池明珠广场(三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因机场限高问题无法开工，2024年 5 月 23 日呈贡区人民政府上报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呈贡区滇池明珠广场（三期）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及资金的请示》，市政府批示同意将呈贡区滇池明珠广场（三期）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计划调整至中通世纪商务中心项目事项，要求呈贡区做好建设任务调整后对应补助资金调剂工作，确保完成呈贡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任务。我局于2024年8月将1815.27万元拨付至昆明中通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2）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4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建〔2024〕13号）、《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4年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建〔2024〕14号）文件，下达呈贡区保障性安居工程（保障性租赁住房）补助资金2150.9万元；按照《昆明市财政局、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预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昆财建〔2024〕64号）有关要求，下达呈贡区保障性安居工程（保障性租赁住房）奖励资金73.55万元。我局于2024年5月15日、8月29日将1153.01万元拨付至云南开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昆明市呈贡区春都住房服务有限公司。乌龙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800套指标因部队机场限高无法开工，按照《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2024年全省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的通知》（云建保〔2024〕9号）、《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部分县区 2024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任务的通知》，将呈贡区乌龙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1800套，调整至其他州市实施，对应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003.82万元至其他保租房项目；按照结转批复，67.62万元结转至2025年支付。
（3）按照昆明市财政局《关于预下达2024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昆财建〔2024〕53号）文件，呈贡区被评为全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优秀典型县（区）,获得“以奖代补”省级资金800万元。我局于2024年10月25日将省级奖补资金拨付至昆明市呈贡区春都住房有限公司。
（4）按照《关于转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专项2024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昆财建〔2024〕119号（密件）、呈发改通〔2024〕18号）文件，呈贡区兴冶广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1849万元。我局于2024年11月将资金拨付至云南开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建设资金实行专人、专账、专户“三专”管理，专款专用，工程实施和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按照上级批复，确保项目资金按规定的范围使用。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前期准备根据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区本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要求，我局结合项目特点，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采用“以结果为导向、基于证据”的绩效评价方法，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评价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益。评价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方法，将项目计划的绩效目标与其实际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绩效作出全面评价。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呈贡区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区政府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保租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呈贡区住房建设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呈贡区住房建设局，主要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牵头组织召开项目联合审批会议，研究解决保租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中通世纪商务中心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二期）700套已装修完成并全部纳入系统分配，目前入住434户；兴冶国际广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3栋118套保租房已完成装修工程；5栋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及室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待装修完成后统一纳入系统分配；招商·翰林大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已装修完成，其中80套已纳入系统分配，目前入住65户。 

（2）项目完成质量

按施工进度分步验收，验收记录完整，截止目前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完成。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坚持以保障民生、实现住有所居为立足点，加强制度建设、管理建设，实现住房保障的新发展，新突破。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经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本项目综合得分96分，评价等次为“优”。各项评分结果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评价结果公开等）
无。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无。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12—

—11—


